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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變更後計畫 
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應依下列增列之規定辦理，其餘未規定事項，

適用其他法令規定： 

（一）環狀輕軌增額容積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提出申請，

未申請者，依原都市計畫規定辦理。  

（二）本計畫實施環狀輕軌增額容積地區，係以環狀輕軌車站為中心，其

實施範圍準用「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」第六

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之適用範圍規定辦理；增額容積申請上限則準用

「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」第七點第一款、第

二款及第八點第一款、第二款之規定辦理。  

實施增額容積範圍內原得容積移轉上限可達 30%者，為不損及民眾

既有權益，其申請增額容積上限維持基準容積之 30%。  

（三）本計畫實施環狀輕軌增額容積地區不得適用容積移轉。申請環狀輕

軌增額容積之基地，其申請增加之容積應優先以代金折繳，折繳比

率不得低於申請增額容積價值之 50%；扣除代金折繳後，剩餘之增

額容積則得以申請基地所在同一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之。

前開以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之增額容積計算公式比照「都市計畫容

積移轉實施辦法」第九條規定計算。  

前項捐贈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以「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

件許可要點」第四點指定公共設施保留地項目及停車場用地、捷運

設施（系統）用地為限。  

建築基地申請增額容積者，應俟申請增加容積額度達可申請上限後，

始得申請高雄市其他容積獎勵規定，各種容積合計增加總量不得超

過原基準容積之 50%，但依都市更新條例或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

加速重建條例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，不在此限，但容積總量不得超

過原基準容積 2倍。  

（四）申請環狀輕軌增額容積基地之條件，準用「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

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」第八點之規定辦理。  

（五）申請建築者於支付增額容積代金或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後，得於環

狀輕軌增額容積實施地區內之可建築土地申請增額容積建築使用。  

（六）增額容積代金之計算方式如下：申請增額容積代金 =（含增額容積之

申請基地價格－未含增額容積之申請基地價格）×  折繳代金比率。  

前項容積代金，其金額查估相關執行機制準用「高雄市政府審查容

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」第十點第二項、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

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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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申請環狀輕軌增額容積基地其基準容積達 630%以上且申請增額容積

達基準容積之 15%以上者，應經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

可審議委員會核可後始得發照建築。  

（八）有關環狀輕軌增額容積之申請及代金繳納作業方式等相關規定，由

高雄市政府另訂之。  




